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本项目共分为 1 个包进行招标。投标人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包

含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1.3 评估服务业务范围

通过公开招标选择 1 家咨询评估单位负责承担平度市政府投资项目前期评

估咨询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3.1 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含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含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概算（含概算调整）等评估咨询工作。

1.3.2 委托的其他咨询评估事项。

1.4 引进数量

本次公开招标选择 1 家评估咨询机构作为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委托的政府

投资项目前期评估及咨询服务机构。

2. 服务要求（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项目概况

2.1 评估内容：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建议书（含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

性研究报告（含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概算（含概算调整）等评估咨

询工作。委托的其他咨询评估事项。

★2.2 拟投入本项目服务人员至少为 15 人，项目负责人必须具有咨询师（投

资）资格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除项目负责人外团队专业人员中至少应包含 5

名高级工程师，2名咨询工程师（投资）。

开标时须提供人员职称证原件、咨询师资格证原件及近三个月由常驻地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或社保网站打印的）社保证明原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2.3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成立专业团队，对招标人提出的服务要求响应及时。

中标人须选派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在开展项目业务时能够合理运用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基本建设项目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业务，保持职业

应有的谨慎，恪守客观公正、合规合法、实事求是的原则。

2.4 中标人专业技术人员应相对固定。中标人应按投标时确定的项目负责人



及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服务，如因特殊原因确需更换项目负责人或专业人员的，应

提前以书面形式通知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并取得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同意，否

则不得更换。

2.5 中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委托要求向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成果

文件。接受委托后约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工作，出具成果文件。如果确因项目复杂、

情况特殊、工作量大等原因在固定时间内不能完成任务应及时向平度市发展和改

革局提报书面说明，经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意后，在延长期限内出具报告。

2.6 中标人成果文件的编制应符合以下要求：规范、全面、详细、如实反映

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结论内容客观、完整。

★2.7 项目建议书（含代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预可行性

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评估咨询收费不高于《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

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计价格〔1999〕1283 号）和《山东省物价局、

计划委员会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

知〉的通知》（鲁价费发〔1999〕367 号）规定收费标准的 50%收取（投标人报价

≤50%）；建设项目概算评审费不高于《山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收费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鲁价费发 1999〕73 号）规定，收费标准的 80%收取（投标人报价

≤80%）。其中，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由委托单位与工程咨询机构根据各类工程

情况协商确定。

注：以上标准参照执行。

3.商务条件

3.1 服务期限

一年。

3.2 服务地点：采购方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项目验收合格后每年 12 月结算一次。

3.4 服务保障

3.4.1 中标人应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应有处理紧急事件的机制，制定相

关预案。对于平度市发展和改革局委托的紧急事项，能够在要求的时限内完成。



3.4.2 中标人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地方法律、法规及政策，恪

守职业道德，遵循执业规范，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开展工作。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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